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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I I 部－申報利益  

導論  

2 . 1  制 訂 申 報 利 益 指 引 的 目 的 ， 是 維 護 城 規 會 的 誠 信 和 聲

譽 。 城 規 會 所 處 理 的 事 宜 ， 可 能 會 對 香 港 的 環 境 和 經 濟 以 及 市

民 福 祉 帶 來 廣 泛 而 深 遠 的 影 響 ， 其 所 作 的 決 定 更 可 能 影 響 耗 資

龐 大 的 發 展 計 劃 ， 因 此 ， 確 保 城 規 會 在 作 出 決 定 時 公 正 無 私 ，

實 屬 必 要 。 為 了 維 護 城 規 會 的 誠 信 和 聲 譽 ， 委 員 應 盡 其 所 知 申

報利益。  

引言  

2 . 2  很 多 時 ， 在 提 交 城 規 會 的 事 項 上 ， 會 涉 及 個 別 委 員 的 利

益 ( 包 括 個 人 、 家 庭 或 業 務 ； 直 接 或 間 接 ； 金 錢 或 其 他 利 益 ) 。

城 規 會 的 原 則 ， 是 設 法 防 止 出 現 偏 頗 的 情 況 。 若 城 規 會 所 作 的

行 政 決 定 ， 從 事 實 來 看 確 有 偏 頗 之 嫌 ， 或 令 人 合 理 地 認 為 ， 決

策 者 不 應 因 為 個 人 利 益 而 這 樣 做 ， 則 有 關 行 政 決 定 便 可 能 頇 予

廢 止 。 因 此 ， 在 提 交 城 規 會 的 事 宜 上 ， 若 委 員 有 確 實 或 潛 在 的

利益衝突，委員便應申報利益。  

2 . 3  城 規 會 實 行 一 個 兩 層 的 申 報 利 益 制 度 。 委 員 必 頇 定 期 以

書 面 方 式 登 記 金 錢 利 益 ， 並 且 在 金 錢 利 益 出 現 任 何 變 更 時 予 以

登 記 。 在 有 關 的 會 議 前 或 會 議 上 ， 委 員 亦 應 就 所 審 議 的 事 宜 ，

盡其所知申報利益 ( 金錢或其他利益 ) 。  

登記金錢 利益  

2 . 4  在 新 一 屆 的 城 規 會 組 成 後 ， 新 委 任 的 主 席 、 副 主 席 和 委

員 應 書 面 申 報 其 金 錢 利 益 ， 然 後 每 年 重 新 登 記 一 次 。 登 記 利 益

應 以 指 定 表 格 ( 附 錄 I I I ) 填 報 。 委 員 應 在 新 一 屆 開 始 後 的 一 個

月 內 ， 填 寫 該 表 格 並 交 回 城 規 會 秘 書 。 其 後 ， 委 員 的 利 益 如 有

任何變更，則應在出現該項變更的 1 4 日內予以登記。城規會秘

書常備委員金錢利益登記冊，可供公眾查閱。  

http://www.info.gov.hk/tpb/practice/appendix3_c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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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5  頇 予 登 記 的 利 益 ， 包 括 委 員 本 身 、 其 配 偶 及 1 8 歲 以 下

子女所持有的金錢利益，包括：  

( i )  公司董事或合夥人職位 ;  

( i i )  直接或間接持 有的 重大股份 ( 持有已 發行股本百分之

一或以上的股份 ) ;  

( i i i )  擁有土地及物業 ; 以及  

( i v )  受薪工作、職位、行業、專業或職業。  

2 . 6  在 可 行 情 況 下 ， 委 員 應 簡 略 說 明 與 他 們 有 關 的 公 司 的 業

務範圍。  

2 . 7  附 錄 I V 載 有 委 員 申 報 金 錢 利 益 的 頇 知 事 項 。 委 員 應 盡

其所知填報其本人、配偶及 1 8 歲以 下子女的利益。  

在會議前 或會議上申報利益  

2 . 8  倘 若 在 城 規 會 ／ 規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／ 聆 訊 委 員 會 考 慮 的 事

項 上 ， 委 員 或 其 配 偶 有 任 何 利 益 關 係 ( 金 錢 或 其 他 利 益 ) ， 委 員

應 盡 速 申 報 利 益 。 他 ／ 她 應 在 會 議 前 或 在 會 議 上 討 論 該 事 項 之

前 ， 把 有 關 的 利 益 關 係 告 知 城 規 會 主 席 或 有 關 的 規 劃 小 組 委 員

會／聆訊委員會的主席或城規會秘書。  

2 . 9  倘 若 在 事 前 己 得 悉 委 員 在 某 一 事 宜 上 有 重 大 而 直 接 的 利

益 衝 突 ， 城 規 會 秘 書 會 停 止 把 涉 及 該 事 宜 的 文 件 發 給 有 關 委

員 。 若 有 委 員 在 接 獲 議 程 及 ／ 或 文 件 後 ， 相 信 他 ／ 她 在 某 一 特

別 事 宜 上 有 直 接 利 益 衝 突 ， 他 ／ 她 應 在 會 議 前 申 報 。 有 關 委 員

並 應 把 先 前 曾 就 該 事 宜 收 到 的 任 何 文 件 或 其 他 資 料 交 回 城 規 會

秘書。  

2 . 1 0  所有申報利益的個案均頇在會議記錄內記錄下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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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原則  

2 . 1 1  對 於 甚 麼 情 況 構 成 利 益 衝 突 ， 實 難 以 訂 下 明 確 的 規 則 。

下 文 是 一 些 一 般 原 則 ， 委 員 可 根 據 這 些 原 則 ， 判 斷 是 否 出 現 利

益 衝 突 ， 以 致 有 需 要 在 會 議 前 或 會 議 上 申 報 利 益 。 這 些 原 則

為：  

( a )  倘 在 所 考 慮 的 事 項 上 ， 委 員 或 其 配 偶 、 其 1 8 歲 以

下 子 女 ， 或 委 員 的 近 親 有 金 錢 利 益 ， 委 員 便 應 申 報

利益；  

( b )  倘 委 員 是 某 公 司 、 商 號 、 會 社 、 組 織 、 工 會 或 其 他

機 構 的 董 事 、 合 夥 人 、 顧 問 或 客 戶 ， 或 與 這 些 機 構

有 僱 傭 或 其 他 重 要 關 係 ， 而 這 些 機 構 是 所 考 慮 的 事

項 的 當 事 人 ， 或 與 所 考 慮 的 事 項 有 關 ， 委 員 便 應 申

報利益 ;  

( c )  倘 委 員 或 其 配 偶 本 身 ， 或 其 所 屬 的 公 司 ， 曾 以 專 業

顧 問 身 分 ， 就 所 考 慮 的 事 項 ， 向 某 名 人 士 或 團 體 提

供 意 見 ， 或 擔 任 該 名 人 士 或 團 體 的 代 表 ， 又 或 與 所

考 慮 的 事 項 所 涉 及 的 任 何 人 或 團 體 有 業 務 往 來 ， 委

員便應申報利益 ;  

( d )  倘 委 員 有 一 些 交 情 深 厚 的 朋 友 ， 容 易 令 客 觀 的 旁 觀

者 相 信 ， 這 份 交 情 會 影 響 該 委 員 所 提 出 的 意 見 ， 為

避免這個情況出現，委員便應申 報利益 ; 以及  

( e )  倘 委 員 有 任 何 利 益 關 係 ， 容 易 令 客 觀 的 旁 觀 者 相

信 ， 委 員 所 作 的 決 定 是 出 於 個 人 利 益 的 考 慮 ， 而 非

因 為 履 行 職 責 提 供 公 正 無 私 的 意 見 ， 委 員 便 應 申 報

利益。  

2 . 1 2  下 文 列 出 的 指 引 ， 所 有 委 員 都 頇 遵 守 ， 官 方 或 非 官 方 委

員皆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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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報利益 的指引  

2 . 1 3  任 何 委 員 及 其 配 偶 倘 在 所 考 慮 的 事 項 上 有 任 何 利 益 關

係 ， 委 員 都 頇 申 報 利 益 。 申 報 利 益 的 責 任 應 在 委 員 一 方 ， 因 為

委 員 本 身 應 可 判 斷 甚 麼 是 有 需 要 申 報 的 利 益 。 委 員 應 盡 其 所 知

申 報 其 配 偶 的 利 益 。 委 員 在 判 斷 是 否 申 報 利 益 時 ， 應 採 用 「 無

愧 測 詴 」 ， 即 公 眾 一 旦 得 悉 這 個 利 益 關 係 的 存 在 ， 會 否 以 為 該

利 益 關 係 影 響 到 該 委 員 向 城 規 會 提 供 的 意 見 ， 或 是 令 意 見 有 所

偏頗。  

2 . 1 4  倘 若 委 員 在 所 考 慮 的 事 項 上 有 直 接 而 重 大 的 利 益 關 係 ，

委 員 便 頇 避 席 。 倘 若 委 員 涉 及 直 接 但 並 非 重 大 或 間 接 ／ 輕 微 的

利益，該委員可繼續參與討論和就該事項作出決定。  

2 . 1 5  委 員 頇 要 在 何 種 情 況 下 申 報 利 益 ， 或 某 項 利 益 是 否 屬 於

直 接 而 重 大 的 利 益 ， 會 視 乎 每 宗 個 案 的 個 別 情 況 而 定 ， 實 難 一

一列出。下文只列出一些常見的情況，以供委員參閱。  

直接和重 大的利益  

2 . 1 6  下列情況通常構成直接而重大的利益： -  

( a )  有關事項 涉及委員或其配偶 的土地權益  

 這 是 指 申 請 ／ 申 述 ／ 對 申 述 的 意 見 ／ 進 一 步 申 述 ／

法 定 圖 則 的 修 訂 所 涵 蓋 的 土 地 是 由 委 員 或 其 配 偶 擁

有 ， 此 外 ， 如 委 員 或 其 配 偶 是 某 宗 個 案 的 申 請 人 ／

申 述 人 ／ 提 意 見 人 ／ 進 一 步 申 述 人 ， 也 屬 於 這 個 類

別。  

( b )  有 關 事 項 涉 及 一 間 公 司 或 機 構 ， 而 委 員 或 其 配 偶 是

該 公 司 或 機 構 的 東 主 、 合 夥 人 、 董 事 或 重 大 股 份 持

有 人 ( 即 持 有 已 發 行 股 本 的 百 分 之 一 或 以 上 的 股

份 ) 、顧問或客戶、僱員或 有其他重要關係  

 這 是 指 委 員 或 其 配 偶 所 屬 的 公 司 或 機 構 ， 直 接 涉 及

所 考 慮 的 事 項 ， 即 作 為 該 事 項 的 申 請 人 ／ 申 述 人 ／

提 意 見 人 ／ 進 一 步 申 述 人 ， 或 就 所 考 慮 的 事 項 提 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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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業意見 ( 例如作 為申請人／申 述 人 ／提意見人／進

一步申述人的 顧問 ) 。委員或 其配偶 是某公司或機構

( 包 括 政 府 部 門 ) 的 職 員 ， 而 該 公 司 或 機 構 是 所 考 慮

的 事 項 的 申 請 人 ／ 申 述 人 ／ 提 意 見 人 ／ 進 一 步 申 述

人，也屬於這個類別。  

( c )  有 關 事 項 涉 及 一 個 法 定 ／ 公 共 團 體 、 會 所 、 組 織 、

工 會 或 其 他 團 體 ， 而 委 員 或 其 配 偶 是 這 些 團 體 的 主

席 或 成 員 、 或 這 些 團 體 的 常 務 委 員 會 、 董 事 局 或 管

理委員會 的執委 )  

 這是指委員或 其配 偶是一個法定 ／公 共團體 ( 及 其小

組委員會 ) 的成員 ，例如香港房 屋委 員會、香港房屋

協 會 、 市 區 重 建 局 及 區 議 會 ， 而 此 等 組 織 是 所 考 慮

的 事 項 的 申 請 人 ／ 申 述 人 ／ 提 意 見 人 ／ 進 一 步 申 述

人 。 倘 若 委 員 或 其 配 偶 只 是 一 個 會 所 、 組 織 、 工 會

或 其 他 團 體 的 普 通 ／ 機 構 成 員 ， 而 且 委 員 或 其 配 偶

並 沒 有 直 接 參 與 所 考 慮 的 事 項 ， 則 並 不 構 成 直 接 利

益。  

( d )  委 員 或 其 配 偶 與 所 考 慮 的 事 項 的 申 請 人 ／ 申 述 人 ／

提 意 見 人 ／ 進 一 步 申 述 人 現 時 有 業 務 往 來 或 日 後 可

能有業務 往來  

 這是指委員或其配偶與某宗個案的申請人／申述人／

提 意 見 人 ／ 進 一 步 申 述 人 現 時 有 業 務 往 來 或 正 在 洽

談 業 務 。 這 些 業 務 往 來 未 必 頇 要 與 所 考 慮 的 事 項 有

關。  

 [ 現時的業務往來包括但不限於下列情況：  

－  委 員 或 其 配 偶 為 申 請 人 ／ 申 述 人 ／ 提 意 見 人 ／

進一步申述人／其代理工作並收取酬金 ；  

－  申 請 人 ／ 申 述 人 ／ 提 意 見 人 ／ 進 一 步 申 述 人 ／

其代理為委員或其配偶工作並收取酬金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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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  委 員 或 其 配 偶 與 申 請 人 ／ 申 述 人 ／ 提 意 見 人 ／

進 一 步 申 述 人 ／ 其 代 理 在 與 所 考 慮 的 事 項 無 關

的項目顧問團隊中共事。  

 就 上 述 第 一 種 情 況 而 言 ， 委 員 應 申 報 利 益 並 避 席 。

至 於 第 二 和 第 三 種 情 況 ， 委 員 應 申 報 利 益 ， 而 其 利

益 是 否 視 為 直 接 而 重 大 的 利 益 ， 以 致 必 頇 避 席 ， 則

應 由 城 規 會 或 有 關 的 規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／ 聆 訊 委 員 會

決定。就後兩種情況而言，委員通常無頇避席。 ]  

( e )  委 員 是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／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／ 市 區 重 建

局 或 其 他 公 共 團 體 的 成 員 ， 而 這 類 公 共 團 體 轄 下 的

計劃涉及 某項申述／對申述 的意見／進一步申 述  

 這 是 指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／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／ 市 區 重 建

局 的 計 劃 ， 涉 及 規 劃 署 建 議 對 法 定 圖 則 作 出 的 修 訂

項 目 ， 或 是 屬 於 新 圖 則 所 建 議 的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／

香港房屋協會／市區重建局的發展用地。  

其他可能 視為直接而重大的 利益  

2 . 1 7  委 員 還 會 遇 到 其 他 可 能 構 成 利 益 衝 突 的 情 況 。 這 些 情 況

是 否 構 成 直 接 而 重 大 的 利 益 ， 會 視 乎 所 涉 及 的 利 益 的 本 質 、 範

圍 及 性 質 而 定 ， 必 頇 按 每 宗 個 案 考 慮 。 一 般 原 則 是 ， 倘 若 委 員

與 申 請 人 ／ 申 述 人 ／ 提 意 見 人 ／ 進 一 步 申 述 人 的 關 係 ， 可 能 令

公 眾 相 信 會 影 響 委 員 所 提 供 的 意 見 ， 委 員 便 頇 申 報 利 益 。 至 於

委 員 的 利 益 是 否 視 為 直 接 而 重 大 的 利 益 ， 以 致 委 員 必 頇 避 席 ，

則 應 由 城 規 會 或 有 關 的 規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／ 聆 訊 委 員 會 決 定 。 以

下的一些例子可供參考：  

( a )  有 關 事 項 會 影 響 委 員 、 其 配 偶 、 其 近 親 或 好 友 的 土

地權益。  

( b )  有關事項會影 響 ( 或如屬委員近 親或 好友的情況下，

涉及 ) 一間 公司或 機構的利益， 而委 員、其配偶、其

近 親 或 好 友 是 該 公 司 或 機 構 的 東 主 、 合 夥 人 、 董 事

或 重 大 股 份 持 有 人 、 顧 問 或 客 戶 、 僱 員 或 有 其 他 重

要關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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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委 員 或 其 配 偶 過 往 曾 與 申 請 人 ／ 申 述 人 ／ 提 意 見

人／進一步申述人有業務往來。  

 [ 倘若委員或其配 偶過往與 申請 人／ 申述人／提意見

人 ／ 進 一 步 申 述 人 的 業 務 往 來 ， 是 與 所 考 慮 的 事 項

的 地 點 有 關 ， 則 委 員 應 申 報 所 有 這 些 業 務 往 來 。 倘

若 有 關 事 項 涉 及 一 項 已 完 成 的 計 劃 ， 則 該 委 員 應 可

繼 續 參 與 討 論 。 然 而 ， 倘 若 有 關 事 項 涉 及 一 項 現 正

進行的計劃，委員便應避席。  

 倘 若 委 員 或 其 配 偶 與 申 請 人 ／ 申 述 人 ／ 提 意 見 人 ／

進 一 步 申 述 人 之 間 只 有 一 般 的 業 務 往 來 ， 而 這 些 業

務 往 來 與 所 考 慮 的 事 項 的 地 點 無 關 ， 則 委 員 只 應 申

報 過 往 三 年 內 的 業 務 往 來 ， 而 委 員 應 可 繼 續 參 與 討

論。 ]  

[ 過往的業務往來包括但不限於下列情況：  

－  委 員 或 其 配 偶 曾 為 申 請 人 ／ 申 述 人 ／ 提 意 見

人／進一步申述人／ 其代理工作並收取酬金；  

－  申 請 人 ／ 申 述 人 ／ 提 意 見 人 ／ 進 一 步 申 述 人 ／

其 代 理 曾 為 委 員 或 其 配 偶 工 作 並 收 取 酬 金 ； 以

及  

－  委 員 或 其 配 偶 與 申 請 人 ／ 申 述 人 ／ 提 意 見 人 ／

進 一 步 申 述 人 ／ 其 代 理 曾 在 與 所 考 慮 的 事 項 無

關的項目顧問團隊中共事。 ]  

( d )  委 員 或 其 配 偶 曾 在 某 一 場 合 就 所 考 慮 的 事 項 向 申 請

人 ／ 申 述 人 ／ 提 意 見 人 ／ 進 一 步 申 述 人 提 供 個 人 意

見  

 [ 這個情況並不包 括政府部門向 申請 人／申述人／提

意 見 人 ／ 進 一 步 申 述 人 提 供 專 業 意 見 或 解 釋 政 府 政

策 的 情 況 ， 因 為 官 方 委 員 有 責 任 向 有 關 人 士 提 出 與

政府部門的官方立場或政府政策一致的意見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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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1 8  下文表 1 及表 2 列出兩個常見的情況，以供委員參考。

另有一些可能構成利益衝突的例子，則載於 附 錄 V 。  

2 . 1 9  倘 若 委 員 是 某 諮 詢 團 體 的 成 員 ， 而 該 團 體 曾 就 所 考 慮 的

事 項 發 表 意 見 。 在 這 個 情 況 下 ， 只 要 委 員 所 屬 的 諮 詢 團 體 只 是

就 有 關 事 項 發 表 意 見 ， 但 並 無 通 過 代 表 該 團 體 集 體 意 見 的 動

議 ， 或 向 城 規 會 提 交 任 何 意 見 ／ 申 述 ， 則 有 關 委 員 只 需 申 報 利

益而無頇避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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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表 1  

業務往來  申報利益  避席  

現 時 的 業 務

往 來 ／ 正 在

洽談業務  

一 般 的 業 務 往 來 ( 不 涉 及

有關地點 )  

    

特 定 的 業 務 往 來 ( 涉 及 有

關地點 )  

    

過往  過 往 不 涉 及 有 關 地 點 的 業

務往來  

－  超過 3 年  

－  過往 3 年內  

 

 

×  

  

 

 

×  

×  

過 往 涉 及 有 關 地 點 的 所 有

業務往來  

－  計劃已經完成  

－  計劃正在進行  

 

 

  

  

 

 

×  

  

 表 2  

涉 及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、 香 港 房 屋 協

會、市區 重建局或其他組織 的事項  

申報利益  避席  

作 為 申 請 人 ／ 申 述 人 ／ 提 意 見 人 ／ 進

一步申述人  

    

就 新 圖 則 或 圖 則 修 訂 項 目 所 提 出 的 建

議  

  ×  

申 請 ／ 申 述 ／ 對 申 述 的 意 見 ／ 進 一 步

申述所涉及的事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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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於主 席及副主席的指引  

2 . 2 0  有 關 申 報 利 益 的 一 般 指 引 ， 同 樣 適 用 於 城 規 會 ／ 規 劃 小

組委員會／聆訊 委員會的主席及副主席。  

2 . 2 1  倘 若 主 席 或 副 主 席 必 頇 申 報 利 益 ， 而 當 時 並 沒 有 其 他 人

可 擔 任 主 席 的 話 ， 則 有 關 事 項 通 常 應 押 後 至 下 一 次 會 議 考 慮 。

然 而 ， 倘 若 考 慮 有 關 事 項 的 工 作 必 頇 在 法 定 時 限 內 完 成 ， 則 在

迫 不 得 已 的 情 況 下 ， 主 席 或 副 主 席 應 繼 續 擔 任 本 職 ， 但 他 ／ 她

必 頇 盡 力 把 其 參 與 範 圍 局 限 於 行 政 方 面 ， 以 盡 量 減 低 受 到 挑 戰

的可能性。  

2 . 2 2  倘 若 有 關 的 規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／ 聆 訊 委 員 會 的 主 席 及 副 主

席 同 時 頇 申 報 利 益 ， 則 該 事 宜 應 交 由 城 規 會 作 出 決 定 。 然 而 ，

倘 若 城 規 會 的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同 時 頇 申 報 利 益 ， 在 迫 不 得 已 的 情

況下，主席應繼續擔任主席。  

誠信方面 的規定  

2 . 2 3  為 維 持 城 規 會 的 誠 信 和 公 眾 對 城 規 會 的 信 任 ， 並 保 護 公

眾 利 益 ， 委 員 頇 遵 從 下 列 有 關 索 取 及 收 受 利 益 、 款 待 、 使 用公

眾資產和使用城規會／規劃小組委員會委員身分的原則 1：  

索取及收受利益  

2 . 2 4  委 員 不 得向 與城 規會 有 業 務往 來的 人士 或 公 司 ( 例 如申請

人 、 申 述 人 、 提 意 見 人 及 他 們 的 代 表 ／ 顧 問 ) 索 取 或 收 受 任 何 利

益。  

禮物／紀念品  

2 . 2 5  委 員 因 其 公 職 身 分 而 獲 贈 的 任 何 禮 物 ／ 紀 念 品 ， 應 視 作

贈 予 城 規 會 的 禮 物 ／ 紀 念 品 。 有 關 禮 物 及 ／ 或 紀 念 品 的 處 理 程

序載於附錄 V I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有 關 原 則 乃 根 據 廉 政 公 署 轄 下 防 止 貪 污 處 擬 備 的 「 公 眾 議 會 成 員 紀 律

守 則 範 本 」 而 制 訂 。  



-  1 7  -  

贊助  

2 . 2 6  委 員 因 其 公 職 身 分 而 獲 得 的 贊 助 ， 例 如 參 加 本 地 或 海 外

的 會 議 、 大 會 、 產 品 詴 用 活 動 等 ， 應 由 城 規 會 視 乎 情 況 加 以 考

慮是否接受，並揀選 接受贊助的合適人選 。  

委員以私人身分接受利益  

2 . 2 7  只 有 在 接 受 利 益 不 會 影 響 履 行 委 員 職 務 的 情 況 下 ， 以 及

委 員 不 會 感 到 不 得 不 在 與 城 規 會 有 關 的 事 情 上 向 利 益 提 供 者 作

出 回 報 的 情 況 下 ， 委 員 才 可 考 慮 以 私 人 身 分 接 受 利 益 。 就 此 ，

委員頇遵從上文第 2 . 1 3 至 2 . 1 9 段所載有關申報利益的指引。  

款待  

2 . 2 8  雖 然 就 一 般 業 務 往 來 而 言 ， 款 待 屬 於 可 接 受 的 商 業 和 社

交 活 動 ， 但 委 員 應 拒 絕 接 受 與 城 規 會 有 業 務 往 來 的 人 士 ( 例 如 申

請 人 、 申 述 人 、 提 意 見 人 及 他 們 的 代 表 ／ 顧 問 ) 所 提 供 的 過 於 奢

華或頻密的款待，以免 欠下款待提供者 的恩惠。  

提供利益  

2 . 2 9  委 員 在 執 行 城 規 會 職 務 時 ， 不 得 向 另 一 間 公 司 或 機 構 的

任 何 董 事 或 僱 員 提 供 利 益 ， 以 圖 影 響 該 人 士 或 公 司 在 業 務 上 的

決定。  

記錄、帳目及其他文件  

2 . 3 0  委 員 應 確 保 所 有 提 交 予 城 規 會 的 記 錄 、 收 據 、 帳 目 或 其

他文件的內容，已如實反映 有關事件或商業交易。  

使用城規會資產  

2 . 3 1  委 員 不 得在 未經 許可 的 情 況下 ，使 用城 規 會 資產 ( 包括資

料及知識產權等 ) 謀取私利。  

濫用委員身分  

2 . 3 2  委 員 不 得 濫 用 其 公 職 人 員 身 分 ， 以 圖 為 個 人 或 他 人 謀 取

利益。  


